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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9日 星期四

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信 息 我 们 提 供
机 会 请 你 把 握

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
地址：广电路168号

15888909099（757577）
87138766 87332168

因永康市中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名称中包含了“中月”名称，导致存在社会各

界朋友误认为该公司与中月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而因此与

之发生交易的可能。为此，中月集团有限公司特声明如下：截止 2025 年 5 月 20 日，

工商注册显示永康市中月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胡高丰，股东为胡某

某、吕某某等，该公司自创立起至今与中月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股东不存在任何关联，

该公司进行的一切商业及交易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承揽合同、在建或已建项目概与中

月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股东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中月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9日

声 明
因工作需要现招聘司机 1 名，年龄

45 周岁及以下，持有 C1 及以上驾照，有

5 年以上安全驾龄或退伍军人优先，待

遇面议。有意者请于6月15日前至中国

银行永康市支行（丽州中路 28 号）七楼

综管部报名。

联系电话:13967914068，614068。

中国银行永康市支行
2025年5月28日

招 聘

（2025）浙0784破15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雷欧律师事

务所的申请，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裁定
受理了永康市首豪工贸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
式。永康市首豪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
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5 年 6
月29日止，向管理人申报债权，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
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
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永康市首豪
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永康市首豪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5 年 6 月 29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

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

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

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

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

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 2025 年 7 月 9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地

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

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入场时间为8时40分至8时50分，各

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
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各债权

人及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

业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

委托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
东城街道金苑路168号三楼（浙江雷欧
律师事务所），邮编：321300，联系人：
夏瑞琦，联系电话：18868463396。

（2025）浙0784民初1751号
被告:李妙,女，1978 年 5 月 28 日

出 生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330721197805281427），汉族,住浙
江省永康市舟山镇舟一村马关 63 号：
原告应雄晓与被告李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浙 0784 民初
175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由 被 告 李 妙 归 还 原 告 应 雄 晓 借 款
35182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
2025年2月2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至款清之日止）和律师代理费 2500
元，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
行完毕。如被告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
条之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1元（已减
半收取），由被告李妙负担。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院石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

（2025）浙0784民初4800号
被告:永康市展越园林机械有限公

司，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石柱
镇下里溪工业功能分区琪爱乐路 6 号
第 2 幢 2 楼。法定代表人:陈绍兵：本
院受理原告姚小东与被告永康市展越
园林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判后答疑告知书、民商事诉
讼须知。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 7000 元;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本
案由审判员施俊超于 2025 年 7 月 16
日 9 时在石柱法庭一号庭开庭审理。
请准时到庭,逾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2025年5月29日（第1719期）

《永康日报》

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交通违法被扣留的机动车，必须在30日内到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接受处理。以下被我大队依法扣留机动车辆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处理，现予以公告。经公告后3个月仍不到我大队处理的，我大

队将对扣留车辆依法予以处理。

永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5年5月29日

（一）中队

小型轿车

浙G0F2F5

浙GA56951

浙G7057V

（世雅）中队
电动车
三无3辆

（龙山）中队
正三轮载货摩托车
三无1辆

轻便二轮摩托

三无1辆

普通二轮摩托

三无2辆

电动自行车

三无2辆

(事故)中队
电动自行车
0652731

三无4辆

（清溪）中队
普通二轮摩托

三无1辆

轻便二轮摩托
浙GM0759

（花街）中队
普通二轮摩托
三无1辆

小型轿车
粤UYW244

电动自行车
三无1辆

厂房出租
开发区华夏路与学院北路

交叉路口；华夏路消防救

援站对面，距离物流中心5

分钟。占地 8000㎡共四

层，总建筑面积 30000㎡，

有汽车坡道可直接上楼。

可 分 租 可 统 租 。 电 话 ：

13567360889。

厂房出租
石柱镇麻车店工业区单层
厂房 2300㎡出租，配有办

公楼及员工宿舍。省道
边，独门独户，水电齐全，

250 千瓦变压器，已腾空，

价 格 优 惠 。 电 话 ：

13605898433，

13588617500。

厂房店面出租

东永二线旁（道明光学对

面）店面 10 间（可分租）、

厂房 3000㎡（有电梯，可

分租），交通方便。电话：

13905894350 664350，

15257989261，588261。
厂房场地出租

九铃东路（永康农商银行
后面）2000 左右平方米厂
房，空地 800 平方米，适宜
修理厂、饭店、洗车场、仓
储 。 联 系 电 话 ：
13967925719，289333。

厂房出租
古山草席西炉工业区底层
1500㎡厂房出租，交通方
便，水电齐全。联系电话：
13967936689， 656689，

13967913933，663933。

厂房出租

永 康 古 山 镇 标 准 厂 房

2600㎡出租，独门独户，

200kv变压器，一楼层高6

米带阁楼，高速路口近，交

通 便 利 。 联 系 电 话 ：

13566917477。

厂房出租

永康高新区花城东路 92

号开化鱼馆隔壁（比亚迪

4S店楼上）四楼2400㎡新

造厂房出租，三吨独立电

梯，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联系电话：15757950930，

市府网：222930。

套房出售

南苑东路一线江景住宅

135㎡；紫微国际住宅朝南

40㎡；全屋高档木地板，电

话：13758986960。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